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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5〕24号

申请人：杜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伟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于 2025 年 1

月 23 日对其恢复发放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申请作出的

名称为《函》的答复（以下简称“答复”），于 2025年 2月 26日

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3月 5日依法受理，

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2024 年 11 月 24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提

交申请，请求被申请人依据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

自 2021年 9月 25日起恢复发放本人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

金。2025年 1月 23日，被申请人邮寄送达答复，称《军人抚恤

优待条例》第五十九条中的 “抚恤金、补助金” 指军人死亡抚恤、

军人残疾抚恤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等资金，不包含企业军转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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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困难补助金，申请人对该答复理由不服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答复理由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是对

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随意的限缩性适用和解释。一方面，《军

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的解释权归国务院，被申请人未能提供 “补助

金” 适用范围不包含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的法律、法规

依据和规范性解释，其对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五十九条适用

范围的限缩解释，违反相关规定；且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二

条规定的抚恤优待对象包含退役军人，企业军转干部属于退役军

人范畴，其生活困难补助金属于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规定的抚

恤优待举措，被申请人的解释违反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二条

规定。另一方面，被申请人曾为掩盖未足额发放补助金的证据，

两次故意不公开相关统计表，经三次行政复议后才在政府责令下

提供，证明其不能依法行政。

申请人虽因举报被打击报复判处有期徒刑，但退役军人身份

未被剥夺，享受相关补助金的权利未被剥夺。根据《军人抚恤优

待条例》第五十九条规定，被判处有期徒刑期间是中止发放抚恤

金、补助金，而非 “终止”，刑满释放后应恢复发放资格，该诉

求合情合理合法，被申请人的答复是恶意解释和随意、限缩性适

用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。

综上，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的答复，并责令被申请

人自 2021年 9月 25日起恢复发放其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

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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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的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

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应予维持。1.被申请人于 2024

年 11月 28 日收到申请人恢复发放 2021 年 9月及以后企业军转

干部解困补助的书面申请，2025年 1月 23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

答复材料，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24日签收，符合法律规定期限。

2.申请人提出的主要诉求不符合相关政策：三门峡某公司于 2018

年 8月因申请人连续旷工解除其劳动合同，档案转送至失业保险

中心，社会保险金缴至 2018 年 8月，军转干部困难生活补助费

也发放至 2018 年 8月。根据原河南省人事厅等部门相关文件规

定，申请人因违犯劳动纪律被三门峡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，不符

合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政策，故对申请人自 2021 年 9月起恢复发

放生活困难补助金的请求不予支持。若其对解除劳动合同有异

议，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等途径解决，待相关部门作出权威裁决后

遵照执行。3.相关政策解释：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不属

于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规定的抚恤金、补助金发放范畴。申请

人作为退役军人，符合条件可享受该条例规定的其他优待政策，

如荣誉激励、参观游览公共文化设施和名胜古迹享受优待等。《军

人抚恤优待条例》不适用于企业军转干部解困补助发放，且停止

发放其生活困难补助金是因其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，与被判处有

期徒刑无关。

经查：申请人原系三门峡某公司员工。该公司于 2018 年 8

月以其连续旷工违反《劳动合同法》和公司《劳动合同管理制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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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为由解除其劳动合同。随后，该公司将申请人档案转送

至三门峡市失业保险中心，社会保险金缴至 2018年 8月。2024

年 11月 24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《关于请求三门峡市退役

军人事务局依法发放我本人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的请

求书》，要求自 2021年 9月 25日起恢复发放其企业军转干部生

活困难补助金。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1月 28日收到申请，2025

年 1 月 23 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答复，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24

日签收。被申请人在答复中认为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不

属于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规定的抚恤金、补助金发放范畴，且

申请人因连续旷工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，不符合相关政策，

故不予支持其恢复发放补助金的请求。

另查，2018 年 12 月 27 日，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法院作出

某号《刑事判决书》，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申请人有期徒刑。申请

人不服，向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2019年 3月 5日，

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某号《刑事裁定书》，驳回上诉，维

持原判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

章规定了军人死亡抚恤、军人残疾抚恤和优待。第五十九条规定：

“抚恤优待对象被判处有期徒刑、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被通缉期间，

中止发放抚恤金、补助金；被判处死刑、无期徒刑以及被军队开

除军籍的，取消其抚恤优待资格。” 第六十二条规定：“国家按

照规定为符合条件的参战退役军人、带病回乡退役军人、年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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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、1954年 10月 31日之前入伍后经批准

退出现役的人员，以及居住在农村和城镇无工作单位且年满 60

周岁、在国家建立定期抚恤金制度时已满 18 周岁的烈士子女，

发放定期生活补助。” 根据上述规定，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

助金并不在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规定的抚恤金、补助金发放范

畴内。根据原省人事厅等部门相关文件规定，申请人因违反劳动

纪律被三门峡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，属于不纳入解困范围的情

形，不符合发放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的条件。被申请人

作出的答复认定事实清楚、内容适当。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缺

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若对三门峡某公司解除其劳动合同有异议，

可通过劳动仲裁、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

机关决定:

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23日对申请人作出的答复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4月 30日


